
华泰财险附加被保险人相关定义修正条款（CB 版） 

 

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被保险人指明细表记载的实体，并包括： 

(a) 在保险期间起始日（或续保起始日）或之前已存在的被保险人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，并

以保险人收到投保书中记载的为准。 

(b) 如本保险合同第三条“扩展承保”第(6)项适用时，自保险期间起始日（或续保起始日）之

后并购或新设的子公司或关联公司。 

(c) 保险期间内因任何原因不再为子公司或关联公司的公司，但仅限于不再为子公司或关联

公司前发生的内部犯罪或违法行为、外部犯罪或违法行为、盗窃抢劫或其他的保险事故。 

 

关联公司：指被保险人或其子公司控制投票权并且掌握经营控制权的公司。 

 

子公司：指被保险人通过以下方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或实体： 

(a) 控制其多数投票权； 

(b) 有权任命或罢免其董事会多数成员； 

(c) 以与其他股东的书面协议为依据，独自控制其多数投票权；或 

(d) 持有其半数以上的已发行股本。 

 

交易：指保险期间内，被保险人发生的下列事件： 

(a) 被保险人向其他个人或实体出售其全部或超过 90%的资产； 

(b) 被保险人与其他个人或实体合并或被兼并； 

(c) 任何个人、实体或有关联关系的个人及/或实体取得选举、任命、指派被保险人 50%以

上董事的权利；  

(d) 任何个人、实体或有关联关系的个人及/或实体取得被保险人 50%以上已发行股本；或 

(e) 被指定破产管理人、清算组进行经营、管理、清算、监管或以其他形式控制。 


